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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陪同詢(訊)問實施計畫 

                     修訂日期：112.12.25 

一、 為使桃園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下稱少輔會）少年輔導員協助司法機關及警

察機關處理少年刑事案件進行詢(訊)問之值機備勤及執勤處遇，陪同詢問及陪

同出庭個案有明確之依據，特訂定本計畫。 

二、 陪同時段： 

（一） 上班時間：行政機關辦公日 8至 17時。 

（二） 非上班時間：行政機關辦公日 17至 23時及國定假日(例假日)8至 23時。 

三、 執行陪同詢(訊)問人員：少輔會執行值機及執勤服務之督導及少年輔導員。 

四、 輪值、值機（執勤）服務內容： 

（一） 上班時間：輪值服務於上班時間接聽通報，依分工流程(如附件 1)聯繫相關

單位並回報通報人到達時間，若為少輔會負責之對象，於 1 小時內抵達現

場提供處遇服務，並於 3個工作日內陳核執勤紀錄。 

（二） 非上班時間： 

1. 值機服務：隨身攜帶公務手機接聽通報，評估需派遣少年輔導員執勤必要時，

聯繫輪值執勤人員(如附件 2)。 

2. 執勤服務：接獲值機人員通報後，15 分鐘內先行回報通報人到達時間，視

交通狀況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儘速抵達需求單位，並於 3 個工作日內陳核

執勤紀錄。 

五、 服務對象： 

（一） 12歲至未滿 18歲之少年，在本轄觸犯刑罰法律需進行詢(訊)問，而無家長

監護人陪同之個案。 

（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請求協助陪同之個案。 

六、 排班及輪值： 

（一） 排班：每年初依人員在職情形、所在區域及以下原則排定每季人員。 

1. 新進人員到職當月不排班，進行值機教育訓練。 

2. 連續假期(3日以上)以自願排班者優先，無自願者時以抽籤方式排定執勤人

員。 

3. 排班表排定後若有臨時調整輪值表(附表 1)必要，需於輪值前陳核【勤務變

更(減免)報告表(附表 2)】申請變更勤務。 

（二） 輪值： 

1. 當年度最後一週輪值人員，繼續輪值至下年度。 

2. 連續假期(3日以上)期間輪值者，視同已輪值假日執勤 1次。 

七、 服務地區：本市轄內。 

八、 值機備勤及執勤處遇： 

（一） 工作人員：每日上班時間輪值人員 1 名、非上班時間值機及執勤人員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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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共計 3名。 

1、輪值人員：接獲通報負責與申請單位確認案件內容，並聯繫個案家屬及必

要時依分工流程通知相關單位執勤或執行陪同詢(訊)問並回報狀況。 

2、值機人員：持公務手機負責與申請單位確認案件內容，並聯繫個案家屬及

必要時通知執勤人員執勤。 

3、執勤人員：依值機人員通知執行陪同詢(訊)問並回報狀況。 

（二） 處理原則 

1、派員執勤條件： 

（1） 案件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列行為，並依

法應於 24小時內護送少年至少年法院之事件。 

（2） 少年身心狀況正常，毋須通譯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 

（3） 陪同詢問時，經聯繫家長確定無法到場，亦同意委託陪同詢問；或半小

時內經聯繫 3次以上仍無法聯繫者，得通知相關人員執勤。 

（4） 陪同訊問時，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地方法院）聯繫家長確定無法

到場，亦同意委託少輔會陪同訊問得派人員執勤。 

（5） 依少事法第 3條之 4第 2項及各款(例外)之規定辦理(夜間不詢問或訊

問)，陪同詢(訊)問時間為每日 17至 23時。 

2、處理順序： 

（1） 同時有 2案以上陪同詢(訊)問案件，優先陪同地方法院開庭訊問案件，

再依序派員陪同警方詢問案件。 

（2） 上班時段陪同詢問，依據 108年 8月 1日陪偵陪庭分工協調會議決議，

由相關權責單位派員出勤，少輔會輪值人員應持續追蹤派員情形，逾 2

小時未能到場陪同偵詢得由少輔會逕行派員並列案於幹事會議提出檢

討。 

（3） 依少事法第 3 條之 1 規定時間(等候時間合計不得逾 4 小時)抵達，得

由員警於筆錄載明原由後逕行製作筆錄。 

九、 各項經費請領標準及規定： 

（一） 請領標準： 

1、值機費：值機人員按日支領值機費，每日支領新臺幣(以下同)350元。 

2、出勤費：執勤人員每處遇 1案支領出勤費 2,000元，每案認定方式如下： 

（1） 同日內同單位申請同名少年需進行連續性之陪同詢(訊)問服務。 

（2） 同名少年犯同一案由之接續性陪同詢(訊)問服務。 

（二） 請領規定： 

1、輪值、值機、執勤人員依規定須填報服務紀錄表，據以辦理請領事宜。 

（1） 值機人員：「桃園市觸法少年案件陪同詢(訊)問值機人員服務紀錄表

(附表 3)」 

（2） 輪值、執勤人員：「桃園市觸法少年案件陪同詢(訊)問服務需求申請表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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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輪值人員於上班時段(8至 17時)出勤，逾當日 18時案件仍持續時，向本

隊主官(管)回報核備後視同非上班時段，得請領出勤費用。 

3、值機人員已請領值機費，當日非上班時段不得再請領超時加班費(補休)

及差旅費(交通費及雜費)；執勤人員已請領出勤費用時段，不得再請領超

時加班費(補休)及差旅費(交通費及雜費)；另值機費及出勤費於同日不

得重複申請。 

4、請領補助費應檢據以下文件辦理核銷作業： 

（1） 當月「非上班時間值機出勤人員服務紀錄管制表(附表 5)」及各出勤人

員領據。 

（2） 當月「非上班時間值機費用總表(附表 6)」及各值機人員領據。 

（3） 加班費用依規定申請，本隊將於當年度加班費額度內由本隊每月造冊

控管。 

（三） 控管機制： 

1、輪值人員應貫徹報告紀律，依規定初報、續報及結報，並陳報服務紀錄表。 

2、本項經費限於年度預算內請領，每半年進行服務件數及經費使用情形檢

討控管。 

3、申請相關文件若有申報不實之情形，依據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約聘僱人員進用及考核要點規定辦理。 

（四） 本計畫所需經費(附件 3)於年度編列預算相關經費覈實支應。 

十、 為避免少年再犯及落實犯罪預防，每案皆立案提供後續評估並依本會個案諮詢

及輔導流程執行處遇計畫。 

十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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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桃園市觸法少年案件陪同詢(訊)問申請及分工流程 
                                                               

                                            修訂日期:111.3.25 

 

 
 
 
 
 
 
 
 
 
 
 
 
 
 
 

社會局 

屬兒少法第 56條安置保護或 

本府監護之兒童或少年 

否 是 

有學籍 

是 否 

教育局 社會局 
少輔會 

社會局服務中心 
(家防中心、家庭服務中心) 

是 否 

受理申請案件 
12歲至未滿 18歲少年因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條之 1者， 

因無法聯繫法定代理或親友，需陪同詢問或訊問者。 

少輔會接獲通報 

陪同訊問或非上班時段陪同詢問 陪同詢問平日上班時段 

少輔會 

居本轄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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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桃園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非上班時間陪同詢(訊)問值機執勤作業流程圖 

 
                                                               

 

 

 

 

 

 

 

 

 

 

 

 

 

 

 

 

 

 

 

 

否 

陳核 

接獲申請 

兒權第 56條安置保

護或本府監護兒少 

是 

值機人員 

0933-322376(公務機) 

轉知家防中心 

專線:0932100173 

 

防治中希 

經評估有

出勤必要 

 

非

所

屬

負

責

少

年 

值機人員填寫紀錄 
無執勤必要 

通知執勤人員 

1.若同時 2 案以上，以陪同開庭優先，陪同詢問依先後順序

派人出勤。 

2.若案件處理不及時，依序通知下次輪值執勤人員執勤。 

3.若無法於少事法規定 4 小時內抵達，得由員警於筆錄載

明原由後逕行製作筆錄。 

值機人員 執勤人員 

填寫服務紀錄 

服務紀錄表 陪同詢(訊)問服務紀錄表 

提供後續處遇 
1.12 歲至未滿 18 歲。 

2.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列行

為者。 

填寫個案系統:轉介單 

陪同開庭 陪同詢問 

執勤人員出勤 

1.攜帶工作證並留單位資訊 

2.向少年自陳單位姓名、陪同原因及安撫少年狀態 

值機人員回報確認出勤人員 

執勤人員回報 

1. 案件符合少事法第 3 條第 1 項所列
行為，並依法應於 24 小時內護送少
年至少年法院之事件。 

2. 少年身心狀況正常，無需通譯或其
他專業人士協助。 

3. 陪同詢問時，經聯繫家長確定無法
到場，亦同意委託陪同詢問；或半小
時內經聯繫 3 次以上仍無法聯繫
者，得通知相關人員執勤。 

4. 陪同訊問時，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聯繫家長確定無法到場，亦同意委
託少輔會陪同訊問得派人員執勤。 

5. 依少事法第 3 條之 4 第 2 項及各款
(例外)之規定辦理(夜間不詢問或
訊問)，陪同詢(訊)問時間為每日 17
至 23 時。 


